LB Y 2RAT AT
114 B G B BL 3 % 14058

,j__ &

FF

1;1‘712‘4 3 Fze
g

rrdld,
,mk
N
F’i
3
’;\x’i
>
Eﬁ@
o
(w
c&»\;_

SR FEMBZp A > & 5 2 © 2 J10 4 2
Q’R%ﬁ‘iﬁﬁf?*&& Méﬁk%%mﬁm%§
1?1?&$“’§4le \'—"‘i&k; ﬂ\""{/‘}Jer’Lr%e}iZ‘—if’T?a ’_?L:;(

£FHT o R ECHEFRAZEE  EREL T A

y!
‘iﬁ@@ﬁAme%ﬁ%%Aiwk%%,ziﬁ

Lo R DI FIBIEF 2R F8EAURT P2 o % i
B % 134T B8N A0 e LM A Z e A R S

1/

FrEd o SR U RLEF AFHTRABLE L T
BAZFHLT A EAUFRA > THEIZALFTELD o Y
E G F 1345E %8302 2 E 10 d > 2 WP K KA P e fé

FEARAETIEF > Hot A A KRR~ fo P

£



T’%a‘f& EF—‘%@I 7
6% % IH%Jﬂﬁaﬁ-
ot ;!212‘4%, i o @ IF[
60 L I
o RAFEAALNEGRIFL B RFEL  FaL
?ﬂ%ﬁﬁ%ii%go%%&%%ﬁﬁﬁﬁ,@ﬁy
20 | Tt F.Zg,/\éﬁ.g'\j\}!,&;’;ﬁzk 7% :ic} PB4 3R

A4 // s )

h2Exix FE o TRY IP WE 7] %13 l'+"}v87‘r‘}\—,—¢l‘b R iE

(H)F a2 mar A @I3EDL T M4p D FRAFE > 2 AR
%ﬁﬁaiﬂﬂﬂwﬁiaA@&i?@%%%%ﬂBEGE
24p AR £ x5 N 13ETI AP Bk BF £ Atll4
E3rI2p £ 2 p b p BAFEARA (1138 B f 3 %154
L) 2MTEFRAGFARS L X HATE (T R )I80,5
25m’f#V’%zia&?+“u4ﬁ7 23p g B AR B (1
[4E R PR FEFEREDEN > £5A 23 F 2R
FEFEER ém Eaeo HREF o X MR Ao g L 2]
AE11719p B3> S AFERMER L > T 452 o
RERRF UL PRAD S HERE T I RRAALF(L A
e $65F ) FRAERS - FTAFLRNG L2PP A
MHFTAREREFLRL o

H%H*HMHOQB%wﬁﬁwﬁ4*¢W%BW’£%ﬁ

2 1. El 11262 (B4 2 ) 4zizg 2 2 g > ~ £ d ik w

TRNER 2L HRNEITBAGFERGTR S F LR
’@Wﬂ”i*%@pﬁl’vﬁ.x%?ﬁ% »
B ‘%ﬂ"E’?EﬁEIE"j{)\\@_% 4. %% MU AFRAEG

Afe s WP EBENEIRF L AR NREZEREFH T



114#117 19p 733 425 > * 1132107 14p & F 84 4
T2 FE AT AR o RE A A320p p EREP w B
I8 RNI4E117 19p £ 5 2d 2 FIHFMERL L 0 F
Aed ~ FERT CFINEZALIEELET (L ARE
%11-13~69-71F ) °
SIF AL EF BBEA AR RAREREE TR
P REFHTER LR o deip A e 2
Jf’%%‘ﬁ“r'ulﬁ AR EE vy A~ s
CH oW w A A s T ﬂf#:}:,ﬁ & 5 %133
it EEREIE o HE o f%z$4*?113412’3 147 &
N Pﬁ)ii'— . lﬁﬁ% FAR T A T
52»&%@%5& ArZ 2 4p g ”F'\‘f- ’ ﬁ P ar i e A ‘F
FArFIZ2 AfE > A 113E5 9p 2 R E P 10P o A BH
HRaz&EFAzZa LA ZEGERET AP L ZERGEE Y
(£33 % » FH 58 4 % 52000000000 ~ Z000000000 -
2000000000) % F =R A Z GG AP A Z G T (K
H 5.757000000000-00) » { & %A ZHFITRE R IF
Eiﬁ’;’ Y& & 589,476~ ~ 67,328~ ~ 41,204~ ~ 699, 855

e s

gﬂ

/ﬁ 'F' EH B 200 F 178 % 120~ %278 & 5% 738 2 2 Fa gl
iF"ﬁ ﬁi}:\rau,ZﬁP\”T3i’ﬁi‘£f?‘:’}’§’k%§’f'7
., HY IH—E 5. 757000000000 ~ Z000000000-00%R £ A5 "4

AL EIA S GARD TR 14D 8P B Sfes)
RUBRAZZEFL T REFAZHHA ) FE5E
000000000 ~ Z0000000008 & Ak it 4 3595 2 & » 5 & 2
ERFRFPF I TR BFE F R LR B
WA R KA r T R ER3 GWG

ALEABBAQAEN e LA BRGNP AP [
AZ R TS PO s ARRE T RS~ AR fdy
(R ¥ - %233-237~297-298F ~ 34 % %159-164 ~ 195
F)efarA st L WaZ O RAFL 0 2 &) {EH
F134iE 25 T EE R EH TR B

b
i
mj



i

+

)2

v
= 1=

?q%§

A s HEB
v 2
o
)

= | IR } — 4“‘/}'}_

q 0

W
>~

(i ~=

v

NAL 2
Q
N

¢

Sy
ot
E
N
L
ud

s

N

—h
—
&
pyu

e
) Eﬁ iﬁ (w

2
“ 5K

2 & &ﬁ%’%%ﬁ-ﬁﬁu
4#107 9p S WA is 4 RGP > NEFAH > U Ao
H114#117 19p “'Jii%rﬁiiife’, AR RS2 2
ﬁéym’fmiﬁ P RFEAEAER A
AR RAREKARH AT 7 o 'F iE %/31341"%1-?! to
PEFED o

my
>~

&

\
i
b=

1*1 =N

3
T

<,

;F't /ﬁ IFTIQ-T;I p@ﬁ:’ali’i’/{%’fﬁj\z*ﬁ
FEx s eman *#%‘v# f% i 61 % 13415 5 8445 L F
d o R* 3 LF o RH 2T o

FAAABEA P TI AT » REfad AF 2 LT
Q’%ﬁ4%§§%@ﬁamﬁﬁﬁ%%4§%ﬁb§ﬂ%

AR L2000 L F Pk LSS RS
B % 1420 =G P 2 0 AR A M A R T T ARR
b @R RFNLT S LY
& A 2 115 ¥ 3 z 27 2
AF e # O FERE
AGRRATEN

b7 FRi\%\ s AT T EE S0P o %;}% v APk dF
SR ATE R 5007 ¢

¢

or

N

P
o EN ] 115 = 3 ! 27 P

PR iR TALF 2 RT:

¥ R R ARG % 141 0%

FarA FIR133E2 ) 22 L F 2wt i
WEZERT 2 P LR R EA X H T E XA
Fefpm  WHgzf AT -

W R % 142i%

RN NI EAE S I A N O TR SN A i



I

Poom L H A FAEA R HEEoE G 2 20%2 b

fofd e fart 2 B AT -

RarA P B LA F P Ry o g

o 4 -

/m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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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40號
聲  請  人
即  債務人  王武雄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法定代理人  張志堅  
代  理  人  王定崗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法定代理人  莊仲沼  
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免責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債務人王武雄不予免責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除別有規定外，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32條定有明文。而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列各種情形，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外，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次按債務人有故意隱匿、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，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；或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，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，或重大延滯程序之情形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及第8款分別設有明文。又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規定，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，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，或重大延滯程序，即構成不免責事由。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之立法理由，已說明設第8款之目的為使清算程序順利進行，故於債務人故意於財產狀況、收入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，或有違反該條例第9條第2項到場義務、第41條出席及答覆義務、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及收入說明書及債權人、債務人清冊義務、第82條第1項報告義務、第89條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、第101條提出清算財團書面資料義務、第102條、第103條或第136條第2項協力調查義務等，勢必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，不宜使債務人免責。而消債條例第136條明定「前3條情形，法院於裁定前應依職權調查，或命管理人調查以書面提出報告，並使債權人、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。債務人對於前項調查，應協助之。」因此債務人對於本院調查是否有不免責事由有協助調查之義務，若違反，即屬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債務人前於民國113年5月14日提出債權人清冊，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(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269號)，於113年6月24日調解不成立，於113年7月4日具狀聲請清算，本院於114年3月12日裁定自同日開始清算程序(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54號)，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共受償新臺幣(下同)980,525元，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7月23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(114年度司執消債清第32號)等情，業經調取各該清算及執行清算事件卷宗查明無訛，堪認屬實。又本院通知債權人於114年11月19日到場，並先行具狀陳述意見，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雖未到場，惟具狀表示不同意免責(見本院卷第65頁)，債權人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則未到場亦未具狀表示意見。
　㈡本院於114年10月9日發函通知債務人於文到20日內，具狀說明：1.自112年6月（開始更生）起迄今之收入、支出狀況，並提出證據；2.提出最新個人商業保險資料；3.若主張扶養，說明每月支出扶養費若干，並提出受扶養者所有收入含薪資、補助等任何收入之證據；4.若有繳交分配款供債權人分配，說明併提出繳交案款之金錢來源及證據等事項，並訂114年11月19日行調查程序，於113年10月14日送達債務人指定之送達代收人許飛陽，然債務人未於20日內具狀說明前開事項，復於114年11月19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陳述意見，有本院函、送達證書、報到單及調查筆錄在卷可考(見本院卷第11-13、69-71頁)。
　㈢債務人所為確實違反協助調查義務，致本院無從判斷其「開始清算後之薪資、執行業務所得及固定收入，扣除其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是否仍有餘額」、「聲請前二年有無其他可處分所得」、「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之要件」等重要事項。其次，債務人於113年2月至4月間已申請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資料、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等為債務清理程序所需之相關資料，其明知即將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，仍於113年5月9日及同年月10日，分別將其原為要保人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人壽保險契約(共3保險契約，保單號碼分別為Z000000000、Z000000000、Z000000000)及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人壽保險契約(保單號碼Z000000000-00)，變更要保人為其子王俊燿，預估保單解約金各為89,476元、67,328元、41,204元、699,855元，屬消債條例第20條第1項第1款、第2項或第7項之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，2年內所為之有害及債權人權利之行為；其中保單號碼Z000000000、Z000000000-00部分被保險人均為債務人，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5月8日發函撤銷變更要保人之法律行為，並回復要保人為債務人；保單號碼000000000、Z000000000部分被保險人均為王俊燿，經司法事務官於同日發函通知王俊燿，准許其以債務人名義，繳納相當於解約金之案款，以回贖保留保單，業據王俊燿以債務人名義悉數繳納等情，有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、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、本院民事執行處函、本院收據(見清卷一第233-237、297-298頁、執卷第159-164、195頁)。債務人前述變更保險契約要保人行為，不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所定之「故意隱匿、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，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之行為」情形，且恐涉嫌違反消債條例第146條第1款之隱匿或毀棄其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罪，本院經由前開114年10月9日函文通知債務人具狀說明，以進行調查，復通知其於114年11月19日到場陳述意見，其未具狀就該函文之事項為說明，且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，同因債務人違反協力調查義務，致本院無從調查其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之其他不免責事由。
　㈣是以，債務人違反消債條例之協力調查義務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及重大延滯程序，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所定事由，應不予免責，應堪認定。
三、債務人雖經本院裁定不免責，但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，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%以上者，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，消債條例第142條定有明文，故債務人繼續清償達該條所定程度後，仍得聲請法院審酌是否裁定免責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　　法　官　薛全晉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翔彬  
附錄
一、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：
　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
　　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，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，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。
　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
　　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，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%以上者，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。
二、債務人嗣後聲請裁定免責時，須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之最低應受分配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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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40號

聲  請  人

即  債務人  王武雄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張志堅  

代  理  人  王定崗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莊仲沼  

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免責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債務人王武雄不予免責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除別有規定外

    ，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

    消債條例）第132條定有明文。而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133

    條及第134條所列各種情形，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

    者外，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次按債務人有故意隱匿、

    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，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，

    致債權人受有損害；或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

    之記載，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，致債權

    人受有損害，或重大延滯程序之情形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

    裁定。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
    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及第8款分別設有明文。又消債條例

    第134條第8款規定，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

    記載，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，致債權人

    受有損害，或重大延滯程序，即構成不免責事由。消債條例

    第134條第8款之立法理由，已說明設第8款之目的為使清算

    程序順利進行，故於債務人故意於財產狀況、收入說明書為

    不實之記載，或有違反該條例第9條第2項到場義務、第41條

    出席及答覆義務、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及收入說明書及債

    權人、債務人清冊義務、第82條第1項報告義務、第89條生

    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、第101條提出清算財團書面資料義

    務、第102條、第103條或第136條第2項協力調查義務等，勢

    必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，不宜使債務人免責。而消債條例第

    136條明定「前3條情形，法院於裁定前應依職權調查，或命

    管理人調查以書面提出報告，並使債權人、債務人有到場陳

    述意見之機會。債務人對於前項調查，應協助之。」因此債

    務人對於本院調查是否有不免責事由有協助調查之義務，若

    違反，即屬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

    義務之行為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債務人前於民國113年5月14日提出債權人清冊，向本院聲請

    債務清理之調解(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269號)，於113年6月

    24日調解不成立，於113年7月4日具狀聲請清算，本院於114

    年3月12日裁定自同日開始清算程序(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54

    號)，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共受償新臺幣(下同)980,5

    25元，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7月23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(1

    14年度司執消債清第32號)等情，業經調取各該清算及執行

    清算事件卷宗查明無訛，堪認屬實。又本院通知債權人於11

    4年11月19日到場，並先行具狀陳述意見，債權人臺灣土地

   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雖未到場，惟具狀表示不同意免責(見本

    院卷第65頁)，債權人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則未

    到場亦未具狀表示意見。

　㈡本院於114年10月9日發函通知債務人於文到20日內，具狀說

    明：1.自112年6月（開始更生）起迄今之收入、支出狀況，

    並提出證據；2.提出最新個人商業保險資料；3.若主張扶養

    ，說明每月支出扶養費若干，並提出受扶養者所有收入含薪

    資、補助等任何收入之證據；4.若有繳交分配款供債權人分

    配，說明併提出繳交案款之金錢來源及證據等事項，並訂11

    4年11月19日行調查程序，於113年10月14日送達債務人指定

    之送達代收人許飛陽，然債務人未於20日內具狀說明前開事

    項，復於114年11月19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陳述意見，有本

    院函、送達證書、報到單及調查筆錄在卷可考(見本院卷第1

    1-13、69-71頁)。

　㈢債務人所為確實違反協助調查義務，致本院無從判斷其「開

    始清算後之薪資、執行業務所得及固定收入，扣除其自己及

    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是否仍有餘額」、「聲請

    前二年有無其他可處分所得」、「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

    條之要件」等重要事項。其次，債務人於113年2月至4月間

    已申請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資料、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

    等為債務清理程序所需之相關資料，其明知即將向本院聲請

    債務清理之調解，仍於113年5月9日及同年月10日，分別將

    其原為要保人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人壽保險契約(

    共3保險契約，保單號碼分別為Z000000000、Z000000000、Z

    000000000)及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人壽保險契約(保

    單號碼Z000000000-00)，變更要保人為其子王俊燿，預估保

    單解約金各為89,476元、67,328元、41,204元、699,855元

    ，屬消債條例第20條第1項第1款、第2項或第7項之法院裁定

    開始清算程序前，2年內所為之有害及債權人權利之行為；

    其中保單號碼Z000000000、Z000000000-00部分被保險人均

    為債務人，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5月8日發函撤銷變更

    要保人之法律行為，並回復要保人為債務人；保單號碼0000

    00000、Z000000000部分被保險人均為王俊燿，經司法事務

    官於同日發函通知王俊燿，准許其以債務人名義，繳納相當

    於解約金之案款，以回贖保留保單，業據王俊燿以債務人名

    義悉數繳納等情，有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、富邦人壽

   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、本院民事執行處函、本院收據(見清

    卷一第233-237、297-298頁、執卷第159-164、195頁)。債

    務人前述變更保險契約要保人行為，不無消債條例第134條

    第2款所定之「故意隱匿、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，或為

    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之行為」情形

    ，且恐涉嫌違反消債條例第146條第1款之隱匿或毀棄其財產

    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罪，本院經由前開114年10月9

    日函文通知債務人具狀說明，以進行調查，復通知其於114

    年11月19日到場陳述意見，其未具狀就該函文之事項為說明

    ，且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，同因債務人違反協力調查義務，

    致本院無從調查其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之其他不免責事

    由。

　㈣是以，債務人違反消債條例之協力調查義務，致債權人受有

    損害及重大延滯程序，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所定事由

    ，應不予免責，應堪認定。

三、債務人雖經本院裁定不免責，但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

    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，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

    額之20%以上者，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，消債條

    例第142條定有明文，故債務人繼續清償達該條所定程度後

    ，仍得聲請法院審酌是否裁定免責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　　法　官　薛全晉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翔彬  

附錄

一、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：

　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

　　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，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繼續清

    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，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

    配額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。

　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

　　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

    務，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%以上者，法

    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。

二、債務人嗣後聲請裁定免責時，須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之最低

    應受分配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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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40號

聲  請  人

即  債務人  王武雄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張志堅  

代  理  人  王定崗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莊仲沼  

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免責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債務人王武雄不予免責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除別有規定外，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32條定有明文。而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列各種情形，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外，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次按債務人有故意隱匿、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，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；或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，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，或重大延滯程序之情形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及第8款分別設有明文。又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規定，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，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，或重大延滯程序，即構成不免責事由。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之立法理由，已說明設第8款之目的為使清算程序順利進行，故於債務人故意於財產狀況、收入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，或有違反該條例第9條第2項到場義務、第41條出席及答覆義務、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及收入說明書及債權人、債務人清冊義務、第82條第1項報告義務、第89條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、第101條提出清算財團書面資料義務、第102條、第103條或第136條第2項協力調查義務等，勢必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，不宜使債務人免責。而消債條例第136條明定「前3條情形，法院於裁定前應依職權調查，或命管理人調查以書面提出報告，並使債權人、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。債務人對於前項調查，應協助之。」因此債務人對於本院調查是否有不免責事由有協助調查之義務，若違反，即屬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債務人前於民國113年5月14日提出債權人清冊，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(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269號)，於113年6月24日調解不成立，於113年7月4日具狀聲請清算，本院於114年3月12日裁定自同日開始清算程序(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54號)，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共受償新臺幣(下同)980,525元，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7月23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(114年度司執消債清第32號)等情，業經調取各該清算及執行清算事件卷宗查明無訛，堪認屬實。又本院通知債權人於114年11月19日到場，並先行具狀陳述意見，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雖未到場，惟具狀表示不同意免責(見本院卷第65頁)，債權人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則未到場亦未具狀表示意見。

　㈡本院於114年10月9日發函通知債務人於文到20日內，具狀說明：1.自112年6月（開始更生）起迄今之收入、支出狀況，並提出證據；2.提出最新個人商業保險資料；3.若主張扶養，說明每月支出扶養費若干，並提出受扶養者所有收入含薪資、補助等任何收入之證據；4.若有繳交分配款供債權人分配，說明併提出繳交案款之金錢來源及證據等事項，並訂114年11月19日行調查程序，於113年10月14日送達債務人指定之送達代收人許飛陽，然債務人未於20日內具狀說明前開事項，復於114年11月19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陳述意見，有本院函、送達證書、報到單及調查筆錄在卷可考(見本院卷第11-13、69-71頁)。

　㈢債務人所為確實違反協助調查義務，致本院無從判斷其「開始清算後之薪資、執行業務所得及固定收入，扣除其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是否仍有餘額」、「聲請前二年有無其他可處分所得」、「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之要件」等重要事項。其次，債務人於113年2月至4月間已申請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資料、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等為債務清理程序所需之相關資料，其明知即將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，仍於113年5月9日及同年月10日，分別將其原為要保人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人壽保險契約(共3保險契約，保單號碼分別為Z000000000、Z000000000、Z000000000)及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人壽保險契約(保單號碼Z000000000-00)，變更要保人為其子王俊燿，預估保單解約金各為89,476元、67,328元、41,204元、699,855元，屬消債條例第20條第1項第1款、第2項或第7項之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，2年內所為之有害及債權人權利之行為；其中保單號碼Z000000000、Z000000000-00部分被保險人均為債務人，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5月8日發函撤銷變更要保人之法律行為，並回復要保人為債務人；保單號碼000000000、Z000000000部分被保險人均為王俊燿，經司法事務官於同日發函通知王俊燿，准許其以債務人名義，繳納相當於解約金之案款，以回贖保留保單，業據王俊燿以債務人名義悉數繳納等情，有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、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、本院民事執行處函、本院收據(見清卷一第233-237、297-298頁、執卷第159-164、195頁)。債務人前述變更保險契約要保人行為，不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所定之「故意隱匿、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，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之行為」情形，且恐涉嫌違反消債條例第146條第1款之隱匿或毀棄其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罪，本院經由前開114年10月9日函文通知債務人具狀說明，以進行調查，復通知其於114年11月19日到場陳述意見，其未具狀就該函文之事項為說明，且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，同因債務人違反協力調查義務，致本院無從調查其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之其他不免責事由。

　㈣是以，債務人違反消債條例之協力調查義務，致債權人受有損害及重大延滯程序，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所定事由，應不予免責，應堪認定。

三、債務人雖經本院裁定不免責，但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，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%以上者，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，消債條例第142條定有明文，故債務人繼續清償達該條所定程度後，仍得聲請法院審酌是否裁定免責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　　法　官　薛全晉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翔彬  

附錄

一、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：

　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

　　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，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，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。

　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

　　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，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%以上者，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。

二、債務人嗣後聲請裁定免責時，須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之最低應受分配額。



